关于做好2017年国创、省创、学校、学院四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中期检查的通知

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和进度安排, 2017年国创、省创、学校、学院四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已进入中期检查阶段。为了做好中期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方式
各学院（系）组织专家组进行中期检查。根据各项目的具体情况，采用多种形式、方法和途径进行中期检查，如制作PPT汇报、专题报告会、座谈会、讨论会或进入实验室展示等形式进行检查。
二、检查要求与内容
1．基于“浙江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与学科竞赛管理系统”（http://ugrs.zju.edu.cn/kyxl/login_tologinin.action）（以下简称“管理系统”）进行中期检查。流程: 项目负责人填报中期检查表——>导师批阅中期检查表——>学院（系）组织专家中期检查——>评定中期检查结果。
2．检查内容包括：项目是否按申报书计划进度实施；项目阶段性成效等情况；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
3．检查结果评定：通过、暂缓通过、中止三个层次。
三、进程安排
11月12日前，项目负责人在管理系统填报中期检查表。
11月16日前，导师在管理系统批阅中期检查表。
11月30日前，院（系）组织专家中期检查、在管理系统签署评定意见和中检查结果。
12月8日前，学院（系）从管理系统导出《2017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中期汇总表 》，领导签名、院（系）盖章后交本科生院教务处实践教学办公室（东1B110室）。
四、其他
2017年省创第一期经费期限为11月30日，到期学校将自动收回，请督促项目学生尽快报销。
研工部、学工部、团委负责立项的项目，根据各部门情况进行中期检查。教务处联系人：魏老师、电话：8820862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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